
第壹篇  機關沿革與組織

組織沿革
明治35年 1902 彰化廳農會農場成立。(於彰化市西門外設立附屬農場)
明治37年 1904 創立臺中廳農會附屬農場。(今臺中市西區民生路附近)
明治41年 1908 南投廳農會創立農會農場。

明治42年 1909
行政區域調整，彰化廳農會、苗栗廳農會的一部分與臺中
廳農會合併。

明治43年 1910 臺中廳農會附屬農場遷移至臺中公園北鄰，佔地18公頃。

大正6年
民國6年

1917
臺中廳農會附屬農場改稱「臺中廳農會試驗場」，設置農
藝、育種、林業、蠶業、畜產、庶務等6個部門。並增設
北屯分場。

大正9年
民國9年

1920
臺中廳農會試驗場及南投廳農會試驗場合併新組織「臺中
州農會試驗場」，繼承舊臺中、南投兩廳農會業務。

大正13年
民國13年

1924
臺中州農會試驗場」改稱「臺中州立農事試驗場」，其經
營亦一併移入，設置農藝部、畜產部、庶務部，面積13公
頃。場長由臺灣總督府臺中州勸業課長三輪幸助兼任。

昭和2年
民國16年

1927
場長由末永仁接任。

昭和4年
民國18年

1929
畜產部移出臺中州立農事試驗場。

昭和5年
民國19年

1930
臺中州立農事試驗場遷移至臺中市後壠子124番地(今臺中
市西區雲龍里向上路一段附近)，於1931年完成遷場，面
積22公頃。

昭和14年
民國28年

1939
場長由林四郎接任。

民國35年 1946
臺中縣政府正式成立，接管臺中州立農事試驗場，改稱
「臺中縣農事試驗場」，場長由王明鏡接任。

民國36年 1947

臺中縣農事試驗場、臺中縣種畜場、臺中縣水產試驗場及
臺中縣林業試驗場合併，改為「臺中縣農林總場」，設置
林業、技術、農場管理及總務等4課，並設有農事分場、
畜牧分場、水產分場。場長為羅次卿。

民國38年 1949 葉啟模接任場長。

民國39年 1950

臺中縣農林總場調整成立「臺灣省臺中區農林改良場」，
改隸農林廳，設置農藝課、畜牧課、林務課、鹿港水產分
場，場長為王祖濤。區域範圍包括臺中縣、彰化縣、南投
縣及臺中市。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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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44年 1955
奉 令 接 收 農 林 公 司 所 屬 中 部 牧 場 改 組 為 本 場 「 北 斗 分
場」。

民國46年 1957
奉令接收日治時期山地產業指導所，更名為本場「信義分
場」。

民國47年 1958
廢止林業課，其業務移至山林管理所。鹿港水產分場移交
臺灣省水產試驗所。

民國49年 1960
本場奉省府核定更名為「臺灣省臺中區農業改良場」。設
置農藝課、畜牧課、總務課，分股辦事。

民國50年 1961 增設主計室。
民國52年 1963 增設安全組。
民國53年 1964 增設人事室。
民國57年 1968 增設推廣課。
民國61年 1972 畜牧課及北斗分場改隸畜產試驗所。
民國63年 1974 場長由蘇匡基接任。

民國65年 1976
依業務需要設置作物改良課、作物環境課、農業推廣課、
總務室、主計室、人事室。

民國70年 1981 撤銷信義分場，成立埔里分場。
民國72年 1983 場長由謝順景接任。主計室改為會計室。
民國73年 1984 遷場至彰化縣大村鄉，面積56公頃。成立農場管理室。

民國75年 1986
組織修編，業務單位撤銷設股，總務室原課員兼股長改置
專任股長，設置屬任務編組之研究室。

民國80年 1991 原農業推廣課改稱農業推廣中心．增設副場長。
民國81年 1992 增設政風室。
民國82年 1993 場長由林俊義接任。
民國84年 1995 場長由陳榮五接任。
民國88年 1999 改隸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民國91年 2002
生物技術研究室成立。撤銷政風室之設置。農業推廣中心
改稱農業推廣課。

民國99年 2010 組織法制化通過。場長由張致盛接任。

民國102年 2013
會計室改稱主計室。預測研究室更名為生物資材應用研究
室。

民國103年 2014 場長由林學詩接任。

民國108年 2019
成立農產加值打樣中心，生物技術研究室更名為生物技術
與加工研究室。場長由李紅曦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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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機關沿革

本場創立於民國前 10 年 ( 西元 1902 年 )，初建於臺中市，原隸屬於臺

中州政府，經過幾度改隸，39 年由臺灣省政府農林廳定名為臺灣省臺中區

農林改良場，於 49 年定名為臺灣省臺中區農業改良場。後因臺中市都會區

域之發展，於 73 年 3 月遷至彰化縣大村鄉購地 56 公頃，另於南投縣魚池

鄉山區設置埔里分場，占地約 17 公頃。

88 年 7 月 1 日配合臺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改隸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 ( 以下簡稱農委會 )， 99 年 2 月 6 日完成機關組織法制化，為直屬農

委會之中央四級機構，業務屬性為負責轄區臺灣中部三縣市 ( 臺中市、彰化

縣、南投縣 ) 之區域性農業試驗研究與推廣輔導。

第二章  組織法規與編制

一、組織法規沿革

（一）臺灣省各區農業改良場組織規程

49 年 6 月 9 日臺灣省政府四十九府人丙字第 33250 號令公布。

50 年 9 月 20 日臺灣省政府五十府人丙字第 61931 號令修正。

52 年 9 月 17 日臺灣省政府五十二府人丙字第 62400 號令修正。

53 年 1 月 27 日臺灣省政府五十三府人丙字第 0103 號令修正。

56 年 9 月 12 日臺灣省政府五十六府人丙字第 71252 號令修正。

59 年 5 月 12 日臺灣省政府五十九府人丙字第 37123 號令修正。

62 年 6 月 25 日臺灣省政府六十二府人丙字第 64453 號令修正。

65 年 2 月 12 日臺灣省政府六十五府人甲字第 983 號令修正。

66 年 5 月 2 日臺灣省政府六十六府人一字第 36285 號令修正。

70 年 1 月 5 日臺灣省政府七十府人一字第 122995 號令修正。

70 年 10 月 7 日臺灣省政府七十府人一字第 88994 號令修正。

72 年 4 月 18 日臺灣省政府七十二府人一字第 25266 號令修正。

75 年 2 月 19 日臺灣省政府七十五府人二字第 874 號令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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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年 3 月 15 日臺灣省政府七十七府人一字第 08570 號令修正。

77 年 5 月 14 日臺灣省政府七十七府人一字第 34175 號令修正。

79 年 6 月 12 日臺灣省政府七十九府人一字第 150817 號令修正。

82 年 8 月 17 日臺灣省政府八十二府人一字第 167767 號令修正第 11

條、第 12 條、第 13 條、第 14 條、第 15 條條文。

86 年 5 月 23 日臺灣省政府八十六府人一字第 154828 號令修正發布

全文 15 條。

89 年 4 月 17 日臺灣省政府 (89) 府人一字第 15702 號令發布廢止。

（二）農委會各區農業改良場暫行組織規程

1.88 年 6 月 29 日 農 委 會（88） 農 人 字 第 88080326 號 令 訂 定 發 布

全文 16 條；並自 88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經 91 年數次修正條文及

各區農業改良場暫行編制表，後於 99 年 2 月 4 日農委會農人字第 

0990080033 號令發布廢止。

2. 配合臺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作業改隸農委會，本場機關名

稱更名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中區農業改良場」，轄區為臺中縣、

彰化縣、南投縣及臺中市。

（三）農委會各區農業改良場組織準則

99 年 2 月 4 日農委會農人字第 0990100233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6 條；

並自發布日施行。當年 2 度修正部分區農業改良場編制表，並溯自

99 年 2 月 6 日生效，為現行本場組織法規適用至今。

二、本場編制及員額

（一）本場依 99 年 2 月 4 日發布施行之編制表，編制員額計 71 人，按職

稱統計為：場長 1 人、研究員 6 人、副研究員 14 人、主任 ( 輔助

單位 )3 人、專員 2 人、助理研究員 36 人、課員 4 人、技佐 3 人、

辦事員 1 人及書記 1 人，其中副場長及秘書由研究員兼任，課長及

分場長由研究員或副研究員兼任；至 110 年度核定之預算員額中職

員為 68 人 ( 配置研究人員 57 人及行政人員 11 人 ) 技工 25 人、工

友 2 人、駕駛 2 人及約僱技術員 15 人，合計 112 人。( 本場編制

表及員額一覽表如下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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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臺中區農業改良場編制表
99 年 2 月 4 日農人字第 0990100233 號令發布

職稱 官等 職         等 員額 備考

場長 簡任 第十一職等 1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副場長 （1） 由研究員兼任。
研究員 簡任 第十職等 6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秘書 （1） 由研究員兼任。
副研究員 薦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14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課長 （3） 由研究員或副研究員兼任。
分場長 （1） 由研究員或副研究員兼任。
室主任 薦任 第八職等 1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專員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2
助理研究員 薦任 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36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課員
委任或
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1

技佐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3 內一人得列薦任。
辦事員 委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1
書記 委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1
人
事
室

主任 薦任 第八職等 1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課員
委任或
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1

會
計
室

會計
主任

薦任 第八職等 1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課員
委任或
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2

合計
7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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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各類人員員額一覽表

人員類別 職員 工友 技工 駕駛 約僱技術員 合計
編制員額 71 - - - -
預算員額 68 2 25 2 15 112

（二）非職員之員額

1. 為落實政府員額精簡政策，行政院函自 91 年 7 月 1 日起行政機關

學校工友 ( 含技工、駕駛 ) 全面禁止新僱並鼓勵退離，如有超額或非

超額工友均得移撥或他機關撥補，惟需減列超額工友員額。

2. 本場 91 年技 ( 工 ) 友、駕駛預算員額 66 人，採自然退離或鼓勵退

離方式至 106 年已降至 46 人，其中包括技工 29 人、工友 4 人及駕

駛 2 人；而 106 年預算員額技工 40 人、工友 4 人、駕駛 2 人。

3. 行政院 106 年 8 月 16 日院授人綜字第 1060054049 號函同意本場

技工缺額 11 人，改依「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進用

約僱人員，員額自技工轉化為約僱人員 ( 職稱為約僱技術員 )，並相

對減列技工員額。

4. 自 107 年至 111 年 6 月本場技工出缺對外公告 3 次，中央機關未有

工友有意願移撥應徵者達 6 個月以上，報行政院核定改以約僱技術

員聘用計 4 人，工友 2 人出缺經公告 4 個月移撥未果減列預算員額，

駕駛 1 人屆齡退休，係超額出缺減列預算員額。

第三章  組織架構與職掌

一、依據「農委會各區農業改良場組織準則」，本場掌理下列事項：

（一）區域性農作物（包括農藝、園藝及特用作物等）與種原繁殖及栽培

管理技術之改良研究。

（二）應用生物技術、農產品品質檢測及加工之改良研究。

（三）區域性農作物病蟲害、防治技術之改良研究。

（四）區域性農業機械及自動化之改良研究。

（五）區域性土壤肥料及有機農業之改良研究。

（六）區域性農業推廣、農業經營及農產運銷之改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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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各改良場改良研究成果之保護、管理及運用。

（八）區域性農業之示範推廣。

（九）其他有關農業改良及調查改進事項。

二、為處理內部單位之分工職掌，各司其職，訂定本場辦事細則，組織架

構內部單位設作物改良課、作物環境課及農業推廣課等 3 個業務課，

秘書室、人事室及會計室 ( 現為主計室 ) 等 3 個輔助單位及埔里分場

1 個派出單位，另置兼辦政風；基於推展組織任務之需要，於業務課

下成立各專業研究室，整合各業務研發量能。

三、本場組織架構及內部單位掌理事項如下：

（一）組織架構圖

組織架構

場長、副場長、秘書

秘書室

主計室

人事室
兼辦政風

農業

推廣課

作物

環境課

作物

改良課
埔里分場

稻
作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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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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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雜
糧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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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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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內部單位法定掌理事項

單    位 掌理事項

作物改良課 一、農作物育種、新品種示範及原生種繁殖。
二、農作物栽培管理技術、應用生物技術、採後處理與加工技術之

研發、示範及推廣。
三、優質安全農作物產品生產技術與體系之研發、示範及推廣。
四、農作物天然災害之防範與復育技術之研發及推廣。
五、植物與微生物遺傳資源蒐集、保存及應用。
六、植物組織培養技術之研發、應用及輔導。
七、分子標誌技術之研發、應用與植物品種及物種鑑定服務。
八、基因改造植物檢測技術之研發及服務。
九、其他有關農作物改良事項。

作物環境課 一、土壤資源管理調查、改良與農作物合理化施肥技術之研發、示
範及推廣。

二、微生物肥料與農業廢棄物利用、農田地力改善之研發、示範及
推廣。

三、農作物有機栽培技術之研發、示範及推廣。
四、農作物營養診斷、灌溉用水及農田肥力檢驗服務。
五、農業機械與自動化等生物產業設備、技術之研發、示範及推

廣。
六、農作物病蟲害防疫技術之研發及示範推廣。
七、其他有關農作物環境事項。

農業推廣課 一、農業推廣教育之研發及推廣。
二、農業企業化經營與休閒農業之研發及推廣。
三、農產品運銷技術之研發及推廣。
四、農業資訊傳播與經營管理資訊化之研發及推廣。
五、農村產業文化與農村生活改善之研究及推廣。
六、農業技術教育訓練、農業產銷班經營及產銷技術推廣。
七、區域性農業聯繫會議之規劃及推廣。
八、國際農業合作。
九、農民暨消費者服務及技術諮詢。
十、農業改良研究成果之保護、管理及運用。

埔里分場 一、坡地蔬菜品種改良與栽培管理技術之試驗研發及示範推廣。
二、蘭花與花卉品種改良、栽培管理技術之試驗研發及推廣。
三、坡地農作物採後處理、貯運與組織培養試驗研發及推廣。
四、其他坡地經濟作物試驗研發及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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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掌理事項

秘書室 一、文書、檔案、印信、出納、庶務及財產管理。
二、國會、地方聯絡及媒體公關業務。
三、不屬其他各課、室事項。

人事室 掌理本場人事事項。

主計室 掌理本場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

( 三 ) 各單位人力配置

本場 110 年預算員額 68 人，研究人員 57 人 (83.82%)，行政人員

11 人 (16.18%) 於各單位配置情形為：

1. 場長 1 人、研究員兼副場長 1 人及研究員兼秘書 1 人，各設獨立辦

公室。

2. 作物改良課 23 人，分別為副研究員兼課長 1 人、副研究員 6 人、

助理研究員 15 人、技佐 1 人。

3. 作物環境課 17 人，分別為副研究員兼課長 1 人、研究員 1 人、副

研究員 4 人、助理研究員 10 人、技佐 1 人。

4. 農業推廣課 10 人，分別為研究員兼課長 1 人、研究員 1 人、副研

究員 1 人、助理研究員 7 人。

5. 埔里分場 4 人，分別為研究員兼分場長 1 人、副研究員 1 人、助理

研究員 2 人。

6. 秘書室 6 人，分別為主任 1 人、專員 2 人、課員 1 人、辦事員 1 人、

書記 1 人。

7. 主計室 3 人，分別為主任 1 人、課員 2 人。

8. 人事室 2 人，分別為主任 1 人、課員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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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職員負責業務

單   位 姓名 職稱 負責業務

本         場

李紅曦 場長 綜理場務，並指揮、監督所屬人員

洪梅珠 研究員兼副場長 襄助場長處理場務

蕭政弘 研究員兼秘書
工作計畫之擬編、文稿綜核及代判、業
務協調、行政管理及會議之籌備、出席
或主持

作物改良課 陳裕星 副研究員兼課長
綜理作物改良課業務、藥用保健作物栽
培及生技保健食品開發研究

稻作與米質
研究室

吳以健 助理研究員
秈稻品種改良、智慧農業、因應氣候變
遷之栽培技術研究

鄭佳綺 助理研究員 稉稻與糯稻品種改良及栽培技術研究

鄧執庸 助理研究員
米質檢驗分析、水稻品種改良研究、友
善環境栽培技術研究

特作與雜糧
研究室

陳鐶斌 助理研究員 大豆、紫錐菊育種及栽培技術改良研究

廖宜倫 助理研究員 高粱及蕎麥育種，栽培研究與推廣

施兪安 技佐
薏苡、食用甘蔗等品種改良及胡麻栽培
技術研究

蔬菜研究室

陳葦玲 副研究員
十字花科及豆科蔬菜品種改良、設施蔬
菜栽培、採後處理

戴振洋 副研究員
豌豆、茄子育種及栽培技術改良、設施
介質栽培及蔬菜產銷履歷輔導

林煜恒 助理研究員
番茄、甜椒及南瓜品種改良及栽培技術
改進、有機及友善蔬菜栽培技術改進、
原鄉部落輔導

錢昌聖 助理研究員
甜 瓜 、 甘 藍 與 芥 藍 育 種 及 栽 培 技 術 改
良、瓜果類蔬菜嫁接應用，設施瓜果栽
培及養液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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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姓名 職稱 負責業務

果樹研究室

陳盟松 副研究員 柑橘及紅龍果栽培技術改良研究

葉文彬 副研究員
葡萄及番石榴等果樹栽培技術改良及採
後處理研究

徐錦木 助理研究員
梨及甜柿等果樹育種及栽培技術改良研
究

吳庭嘉 助理研究員
果樹栽培管理技術與果實採收後處理研
究

花卉研究室

蔡宛育 副研究員
洋桔梗、唐菖蒲、原生杜鵑及栽培技術
改良研究

陳彥樺 助理研究員
花卉採收後生理及處理技術研究、菊花
育種及品種性狀檢定、花卉栽培生理及
技術改良

許嘉錦 助理研究員
春石斛蘭育種與栽培技術改良、園藝療
育產業化研究與產品開發

詹庭筑 助理研究員 文心蘭育種栽培技術改良研究

生物技術與
農產加工研
究室

林延諭 助理研究員 植物分子標誌輔助育種、科技研考業務

蘇致柔 助理研究員
農園產品加工試驗、農產加值打樣中心
業務

唐愷良 助理研究員
保健作物機能性研究、農產加值打樣中
心業務

農場管理室 林訓仕 助理研究員
小麥育種及栽培技術改良研究；場區環
境綠美化管理、試驗田分配及管理

作物環境課 田雲生 副研究員兼課長
綜理作物環境課業務、園藝作物省工栽
培管理及各類電動機具研發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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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姓名 職稱 負責業務

植物保護
研究室

趙佳鴻 副研究員
作物預防醫學研究與推廣、蔬菜綜合管
理技術研究、麻竹筍無病毒種苗檢測、
農藥安全使用輔導

林大淵 助理研究員
蟲害診斷鑑定與整合性管理技術
研究、秋行軍與番茄潛旋蛾等害蟲緊急
防疫及定期監測調查

沈原民 助理研究員 果樹病害特性研究

于逸知 助理研究員
蟲害診斷鑑定及蔬果蟲害防治研究、作
物病蟲害防治宣導及荔枝椿象監測與防
治研究

許晴情 助理研究員
作物病蟲害診斷及防治輔導、線蟲病害防
治技術研究、百香果健康種苗驗證業務

王照仁 助理研究員
作物病害診斷及防治輔導、真菌性病害
鑑定與防治研究、病害綜合管理技術、
馬鈴薯健康種苗驗證業務

生物資材
應用研究室

陳俊位 研究員
功能性微生物製劑之開發與產業應用、
生物防治技術試驗研究與推廣

廖君達 副研究員
農藝作物病蟲害綜合管理與農民輔導、
生物多樣性與生態棲地維護、植物生理

郭建志 副研究員
植物病害診斷、微生物農藥及微生物肥
料開發、有機與友善農業病蟲害防治技
術推廣

羅佩昕 助理研究員
植物真菌性病害診斷與生物防治、生物
農藥開發與產業應用

土壤肥料
研究室

曾宥綋 助理研究員
土壤微生物應用、農業副產資材循環利
用、土壤肥力及植物營養診斷試驗研究
推廣

郭雅紋 助理研究員 土壤肥料、營養診斷試驗研究與推廣

廖崇億 助理研究員
淨零碳排、作物與土壤水分管理、土壤
肥料及營養診斷試驗研究推廣

０
２
０

機
關
誌
｜
第
壹
篇

機
關
沿
革
與
組
織



單   位 姓名 職稱 負責業務

農業機械
研究室

陳令錫 副研究員
農耕管理機具、設施肥灌與環控、農用
電動省工機具

張金元 助理研究員
農機具機構設計開發、設施工程與環境
控制

(外補中) 技佐
作物栽培資通訊技術應用、作物省工作
業與試驗研究

農業推廣課

楊嘉凌 研究員兼課長
綜理農業推廣課業務、推廣輔導及水稻
育種

張惠真 研究員
家政推廣教育、食農教育推廣、發展地
方料理、社區發展輔導

推廣教育
研究室

陳世芳 副研究員
農業推廣教育與課程規劃、研發成果管
理

陳蓓真 助理研究員
農業刊物編輯、高齡者園藝療育、農村
社區綠色照顧推廣

林　靈 助理研究員 研發成果管理、農業推廣教育

農業經營
研究室

吳建銘 助理研究員 農業推廣、農業經營管理

李昱錡 助理研究員
農業推廣、實際從農工作認定、小地主
大專業農、農業經營專區

嚴仕函 助理研究員 農業推廣、資通安全管理

農村生活
研究室

蔡本原 助理研究員
農產運銷輔導、農業經濟調查與分析、
農場經營診斷

曾康綺 助理研究員
農業人力輔導、四健推廣教育、食農教
育推廣

埔里分場 白桂芳 研究員兼分場長
綜理埔里分場業務、經濟昆蟲生態研究
及植物保護技術開發

埔里分場

洪惠娟 副研究員 坡地花卉育種與花卉栽培管理技術研發

藍玄錦 助理研究員 坡地蔬菜育種與蔬菜栽培管理技術研發

昌佳致 助理研究員 坡地果樹育種與果樹栽培管理技術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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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姓名 職稱 負責業務

秘書室 陳美瑾 主任
綜理文書、庶務、採購及出納等綜合行
政管理業務

秘書室

謝瑞華 專員
財產管理、廳舍管理、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及小額採購業務

尤虹美 專員 採購業務、環境教育業務

莊文寶 課員 研考業務、印信典守、文書檔案管理

吳宛軒 辦事員 出納管理、餐廳管理

林文智 書記
技工友、臨時人員管理、動產及非消耗
品管理、孳生物變賣業務

主計室 柯淑婉 主任 綜理會計業務

主計室
黃馨瑩 課員 辦理決算編製及公務預算相關業務

許溱庭 課員 辦理預算編製及代辦經費相關會計業務

人事室 周劉彥均 主任 綜理人事業務及兼辦政風業務

人事室 陳禹彤 課員 辦理人事行政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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